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康益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沈宏儒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

字第65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2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康益豪為無罪之

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

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張秀琴於民國107年於醫院實

施頸椎手術，因生活不便，遂委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

「薇薇」之外籍女子照顧，並提供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下稱合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予「薇薇」代為提領生活費

用，詎該帳戶內款項新臺幣（下同）135萬餘元嗣經提領一

空，被告當時與「薇薇」為男女朋友，同住於桃園市○○區

○○○街00號101房，衡情當與「薇薇」具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另被告詐騙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提供本案帳

戶之提款卡及信用卡，所為預借現金及購買遊戲點數，亦已

超出告訴人之授權範圍。原審判決被告無罪，認事用法顯有

違誤，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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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

　㈠原判決依據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本案帳戶存摺影

本、交易明細為證據，認定被告固有於107年至108年間與

「薇薇」交往，並共同與告訴人同居在桃園市○○區○○○

街00號（下稱本案住處），而告訴人有於107年7月底將其本

案帳戶金融卡交予「薇薇」，且該帳戶自107年7月26日至11

月8日止，共經以提款卡提領135萬4,000元等情，惟該提款

卡有無經「薇薇」交付被告使用、被告曾否持之提領，並無

告訴人指述以外積極證據可佐，且告訴人指稱被告涉犯此部

分詐欺取財罪嫌，僅係基於其聽取「薇薇」單方說法之臆

測，尚難遽為被告確有詐欺本案帳戶內款項之認定；另依據

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證述、合庫銀行卡號00000000000000

00號信用卡（下稱本案信用卡）申請書、交易紀錄、消費明

細帳單為據，認定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申辦本案信用

卡，並分別於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20日與被告

一同前往通訊行，使用本案信用卡刷卡使被告現場取得同額

現金，被告另有於108年3月、4月、9月間以本案信用卡刷卡

購買遊戲點數及平板電腦等情，然依證人即告訴人所證，其

知悉被告收入及資力有限，不堪被告持續懇求，復念及被告

與「薇薇」對其照顧有加，出於同情善意及協助脫離財務困

境之目的，始申辦本案信用卡供被告使用，只要求被告自行

繳付卡費即可，且被告自108年1月起迄109年1月間與告訴人

關係惡化並搬離本案住處間，均有依約自行繳付最低應繳卡

費，堪認本案信用卡確係經告訴人概括同意予被告自由使

用，難認被告有何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罪嫌，而均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上開

認定，與相關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並無違背，尚

屬合理，所據以為被告無罪諭知之法律適用，亦屬允當。

　㈡檢察官固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然除均據原審論駁明確外，

亦據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因為我眼睛看不到，沒辦法去ATM

領錢，所以就把本案帳戶的提款卡和密碼給「薇薇」請她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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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領，交付卡片之後我之後才認識被告，我沒有看過「薇

薇」拿錢給被告，也沒看過被告去領錢，後來是因為某天早

上，「薇薇」哭著跟我講說她錢給被告拿去澳門賭博輸光

了，我去銀行查才發現錢被領光了，所以覺得是「薇薇」跟

被告一起騙了我的錢；後來被告跟我說要買車子去開計程

車，我想幫他的忙，就自己去辦本案信用卡給他用，有一次

被告說想用信用卡去借錢繳罰款，我希望盡量幫忙他，讓他

能成長，盡快賺一點錢還給我，就跟他一起去通訊行辦理預

借現金，後續的信用卡帳單被告也確實有繳了幾期，被告於

109年2月5日搬離本案住處前我都沒有自己繳過卡費；我自

己沒有用信用卡消費過，我辦信用卡就是要給被告用，只要

被告有繳卡費還我就好，他用在那邊我不在意等語（見原審

卷第125至131、142至144、147至151頁），除可認告訴人之

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均係交予「薇薇」提領，就被告有無

與「薇薇」共謀、有無參與越權提領款項等情節，並無實際

見聞外，本案信用卡亦確係由告訴人自行申辦並授權被告使

用，則難據告訴人上開指述，即遽認被告確有與「薇薇」共

同詐欺取得本案帳戶內之款項、以詐術使告訴人刷卡得利，

及未經告訴人同意盜用本案信用卡之犯行。

四、從而，原判決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形成被告涉犯詐欺取

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

之有罪心證，而判決被告無罪，與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

上訴仍主張被告成立犯罪，然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為證，

本院對此仍無法形成確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江亮宇提起上訴，檢察官

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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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5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康益豪

選任辯護人　沈宏儒律師

　　　　　　黃昱凱律師

　　　　　　王聖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緝字第121

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康益豪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康益豪與綽號「薇薇」為男女朋友，

「薇薇」則為告訴人張秀琴所聘僱之看護工，渠等3人共同

居住在張秀琴所承租位在桃園市○○區○○○街00號之住

處。㈠張秀琴因信任「薇薇」，將其所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下稱合作金庫）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均交付「薇薇」，詎

被告與「薇薇」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07年7月

中旬迄同年11月8日前，將張秀琴上開帳戶內之存款共計新

臺幣（下同）135萬4,460元提領一空。㈡另被告與「薇薇」

復基於詐欺之犯意，佯稱欲向張秀琴借款，陪同張秀琴申辦

合作金庫之信用卡，由被告於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

日及1月20日陪同張秀琴前往通信行以刷卡預借現金2萬1,61

3元、1,613元及5,400元；㈢被告另於108年3月25日至同年

月30日以張秀琴上開信用卡支付行動電話遊戲之費用共計1

萬5,836元，迄109年2月5日晚間9時30分許，被告及「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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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即搬離上開住處，失去聯繫，張秀琴始知受騙。因認被

告就㈠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就㈡部

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㈢部分涉犯刑

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

之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被告之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

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

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

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

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

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

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

即告訴人張秀琴之指訴、張秀琴之合作金庫存摺影本、信用

卡消費明細帳單及信用卡緊急催告暨委外催收前通知書等件

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

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犯行，並辯稱：我不知道「薇

薇」有拿到張秀琴帳戶的提款卡跟密碼，更沒有跟「薇薇」

提領帳戶內的錢；我雖然有用張秀琴的信用卡在通信行預借

現金，以及購買線上遊戲點數和平板，但這都有經過張秀琴

同意，我沒有騙張秀琴，也有打算要還等語。辯護人則為被

告辯以：公訴事實㈠部分僅有張秀琴之單一指訴，公訴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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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㈢部分則僅為一般民事糾紛，被告並無詐欺之客觀行

為，亦無詐欺之主觀犯意，是本件應為被告全部無罪之判決

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公訴事實㈠部分：

　⒈經查，被告於107年至108年間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

「薇薇」之女子為男女朋友，「薇薇」則為張秀琴聘僱之看

護，3人自107年8月1日至108年11月間均同居於桃園市○○

區○○○街00號；合作金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下稱本案帳戶）為張秀琴所有，且自107年7月26日起至10

7年11月8日止，經以金融卡提款之方式，以每次1,000元、

2,000元、3,000元、5,000元、1萬元、2萬元或3萬元之數

額，提領共100次、合計135萬4,000元（另有手續費共460

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張秀琴於偵查及本院

審理中證述明實（見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易字卷第118至1

52頁），且有本案帳戶存摺影本、合作金庫埔里分行112年1

0月27日合金埔里字第1120003101號函暨所附本案帳戶交易

明細在卷可稽（見他卷第27至39頁，本院易字卷第43至49

頁），則此部分事實，固可認定。

　⒉惟關於本案帳戶之上開款項遭以金融卡提領之原因，經張秀

琴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因為生病需要人照顧，而透過仲介

找到「薇薇」來幫我處理生活大小事，我不知道「薇薇」的

真實姓名，但她對我實在是百般的體貼、相當的好，所以我

非常信任她；我在107年7月底時身體很糟糕、眼睛也看不清

楚，為了讓「薇薇」在我需要用錢時幫我提領，以及幫我買

菜煮飯給我吃，我就親手把本案帳戶的金融卡交給「薇薇」

並告訴她密碼，這時候我已經透過「薇薇」認識被告，但在

我交付金融卡給「薇薇」時被告並不在場，我也沒有給被告

我的金融卡或密碼，對於被告有沒有跟「薇薇」一起從本案

帳戶領錢或被告有沒有叫「薇薇」去領錢這件事情，我完完

全全不知道；本案帳戶前後被領出的135萬4,000元不是我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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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是直到107年11月8日左右，「薇薇」跟我說本案帳戶

裡已經沒有錢、並把金融卡交給我的時候，才發現這件事等

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19至120頁、第125至126頁、第133

頁、第136至142頁）綦詳，堪見本案帳戶金融卡之掌控權經

張秀琴於107年7月底自行移轉予「薇薇」1人後，在107年7

月26日至107年11月8日即本案帳戶內上開款項遭提領之期

間，有無經「薇薇」將該金融卡交付被告使用，或被告有無

以任何方式參與此部分之提領行為，張秀琴實係未曾見聞且

渾然不知，則得否僅因被告於「薇薇」持有本案帳戶金融卡

之期間，與「薇薇」為同居之男女朋友關係，即驟然推認被

告與「薇薇」就上開款項之盜領，必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

擔，已有疑問。

　⒊再酌以張秀琴認被告涉有此部分犯行之緣由，乃因「薇薇」

於107年11月8日後某日之清晨，突對張秀琴泣訴本案帳戶內

款項經「薇薇」交付被告後，遭被告用於在澳門賭博而輸罄

無餘，然張秀琴並未追問「薇薇」係如何將金錢交付被告，

且於此前亦未曾過問「薇薇」使用本案帳戶內款項之目的及

細節乙情，亦為證人張秀琴當庭所鑿稱（見本院易字卷第12

6頁、第131頁），益見張秀琴斷定被告有與「薇薇」共同向

其騙取本案帳戶內金錢之依據，不過係張秀琴本於「薇薇」

單方說法之臆測，自無從於卷內毫無其他事證之情形下，逕

對被告以詐欺罪責相繩。

　㈡公訴事實㈡、㈢部分：

　⒈經查，合作金庫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本案

信用卡）為張秀琴於107年12月17日所申辦；被告曾於張秀

琴之陪同下，先後在如附表編號1、3、4所示之107年12月28

日、108年1月11日及108年1月20日，前往址設桃園市○○區

○○○路00○0號之星威通信行，以刷卡預借現金之方式使

用本案信用卡刷付2萬1,613元、1,613元及5,400元，並由被

告現場取得同額現金；被告嗣又於如附表編號7至20、22至3

0所示之日期，在其所持用之手機輸入本案信用卡卡號、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效期限及檢核碼等資料，以購買如附表編號7至20、22至30

所示價值之遊戲點數，及於如附表編號36所示之日期，至台

灣行動屋購買平板並以本案信用卡支付價金5,400元等情，

為被告當庭所自承，核與證人張秀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

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有本案信用卡申請書、交易紀錄及消

費明細帳單在卷足參（見他卷第41至67頁，本院易字卷第23

至29頁），則此部分事實，當可確認。

　⒉然觀諸本案信用卡遭用於刷付上開款項之經過，經證人張秀

琴於本院審理中結證：我從來沒有用信用卡的習慣，本案信

用卡是為了給被告使用才去申辦的，因為被告說他需要錢，

我想幫被告的忙；我有在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

08年1月20日跟被告一起到星威通信行刷卡預借現金給被

告，在那之後我沒有在意或過問被告是如何用本案信用卡消

費，我覺得只要他有繳卡費就好；被告在109年2月間從我們

同住的居所搬走前，都有自己去繳信用卡費，我完全沒有繳

過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27頁、第144至148頁、第150至15

1頁）明確，而被告自108年1月起至109年1月止，確均有按

月於如附表繳費欄所示之日期自行繳納信用卡帳單之最低應

繳金額此情，亦有前揭信用卡交易紀錄可佐（見本院易字卷

第27至29頁），足認張秀琴不僅自始即概括同意被告得依其

需求任意使用本案信用卡支付款項，被告於持卡消費後，更

有長達1年餘之期間均依約繳付帳單，堪信被告辯稱其自始

至終均有還款意願，嗣後係因故與張秀琴生隙而搬離上開居

所，致其無法繼續繳納信用卡費等語，與客觀事證皆無不符

之處，確屬有憑；公訴意旨單執被告最終未將信用卡債務清

償完畢之結果，即反推被告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

意，誠難採據。

　⒊復參以張秀琴於申辦本案信用卡供被告持用之107年12月17

日，不僅早已明瞭被告係以駕駛計程車為業，收入不穩且資

力有限，更因確信「薇薇」所稱被告因賭博敗盡家產之說

詞，而認定被告債務纏身、財力低落，其猶願申辦並交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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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信用卡予被告之原因，乃因不堪被告持續懇求，復念及被

告與「薇薇」均對其照顧有加，遂出於同情及善意而允諾以

此方式給予被告金錢援助，以求得助被告成長及脫離財務窘

迫之困境等情，同為證人張秀琴所供證（見本院易字卷第12

8頁、第134頁、第143頁、第148至149頁），益徵張秀琴實

係在審度、評估被告資力及相應之風險後，始決意將本案信

用卡提供被告消費使用無訛。是被告上舉縱於道德上非無瑕

疵可指，仍不能逕論被告對張秀琴有施以詐術之行為，而遽

謂被告應為此承擔刑事責任。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調查結

果，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

首揭說明，本件被告被訴之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

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犯行，均屬不能證明，自應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龍輝

　　　　　　　　　　　　　　　　　　　法　官　吳軍良

　　　　　　　　　　　　　　　　　　　法　官　郭于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附表：（本案信用卡交易紀錄）

編

號

消費 繳費

日期 項目 金額 日期 金額

１ 107年12月2 星 威 通 2萬1,6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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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信 行 預

借現金

２ 108年1月10

日

5,738

元

３ 108年1月11

日

星 威 通

信 行 預

借現金

1,613元

４ 108年1月20

日

星 威 通

信 行 預

借現金

5,400元

５ 108年2月20

日

2,833

元

６ 108年3月15

日

1,816

元

７ 108年3月25

日

遊 戲 點

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

元)

８ 108年3月25

日

遊 戲 點

數

590元(另有手續費9

元)

９ 108年3月25

日

遊 戲 點

數

300元(另有手續費5

元)

１

０

108年3月26

日

遊 戲 點

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

元)

 108年3月26

日

遊 戲 點

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

元)

 108年3月26

日

遊 戲 點

數

1,490元(另有手續

費22元)

 108年3月26

日

遊 戲 點

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

元)

 108年3月26

日

遊 戲 點

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

元)

 108年3月28 遊 戲 點 60元(另有手續費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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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數 元)

 108年3月28

日

遊 戲 點

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

元)

 108年3月28

日

遊 戲 點

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

元)

 108年3月28

日

遊 戲 點

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

元)

 108年3月28

日

遊 戲 點

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

元)

 108年3月28

日

遊 戲 點

數

890元(另有手續費1

3元)

 108年3月29

日

5,000

元

 108年3月29

日

遊 戲 點

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

元)

 108年3月29

日

遊 戲 點

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

元)

 108年3月29

日

遊 戲 點

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

元)

 108年3月29

日

遊 戲 點

數

300元(另有手續費5

元)

 108年3月29

日

遊 戲 點

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

元)

 108年3月29

日

遊 戲 點

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

元)

 108年3月29

日

遊 戲 點

數

2,990元(另有手續

費45元)

 108年3月30

日

遊 戲 點

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

元)

 108年4月2

日

遊 戲 點

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

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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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4月14

日

2,430

元

 108年5月13

日

1,723

元

 108年6月13

日

1,632

元

 108年7月13

日

1,540

元

 108年8月15

日

1,472

元

 108年9月4

日

平板 5,400元

 108年9月14

日

1,399

元

 108年10月1

5日

1,860

元

 108年11月1

5日

1,622

元

 108年12月1

7日

1,478

元

 109年1月15

日

1,4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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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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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康益豪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沈宏儒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65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2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康益豪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張秀琴於民國107年於醫院實施頸椎手術，因生活不便，遂委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薇薇」之外籍女子照顧，並提供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予「薇薇」代為提領生活費用，詎該帳戶內款項新臺幣（下同）135萬餘元嗣經提領一空，被告當時與「薇薇」為男女朋友，同住於桃園市○○區○○○街00號101房，衡情當與「薇薇」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另被告詐騙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提供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信用卡，所為預借現金及購買遊戲點數，亦已超出告訴人之授權範圍。原審判決被告無罪，認事用法顯有違誤，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原判決依據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本案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為證據，認定被告固有於107年至108年間與「薇薇」交往，並共同與告訴人同居在桃園市○○區○○○街00號（下稱本案住處），而告訴人有於107年7月底將其本案帳戶金融卡交予「薇薇」，且該帳戶自107年7月26日至11月8日止，共經以提款卡提領135萬4,000元等情，惟該提款卡有無經「薇薇」交付被告使用、被告曾否持之提領，並無告訴人指述以外積極證據可佐，且告訴人指稱被告涉犯此部分詐欺取財罪嫌，僅係基於其聽取「薇薇」單方說法之臆測，尚難遽為被告確有詐欺本案帳戶內款項之認定；另依據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證述、合庫銀行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本案信用卡）申請書、交易紀錄、消費明細帳單為據，認定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申辦本案信用卡，並分別於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20日與被告一同前往通訊行，使用本案信用卡刷卡使被告現場取得同額現金，被告另有於108年3月、4月、9月間以本案信用卡刷卡購買遊戲點數及平板電腦等情，然依證人即告訴人所證，其知悉被告收入及資力有限，不堪被告持續懇求，復念及被告與「薇薇」對其照顧有加，出於同情善意及協助脫離財務困境之目的，始申辦本案信用卡供被告使用，只要求被告自行繳付卡費即可，且被告自108年1月起迄109年1月間與告訴人關係惡化並搬離本案住處間，均有依約自行繳付最低應繳卡費，堪認本案信用卡確係經告訴人概括同意予被告自由使用，難認被告有何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嫌，而均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上開認定，與相關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並無違背，尚屬合理，所據以為被告無罪諭知之法律適用，亦屬允當。
　㈡檢察官固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然除均據原審論駁明確外，亦據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因為我眼睛看不到，沒辦法去ATM領錢，所以就把本案帳戶的提款卡和密碼給「薇薇」請她幫我領，交付卡片之後我之後才認識被告，我沒有看過「薇薇」拿錢給被告，也沒看過被告去領錢，後來是因為某天早上，「薇薇」哭著跟我講說她錢給被告拿去澳門賭博輸光了，我去銀行查才發現錢被領光了，所以覺得是「薇薇」跟被告一起騙了我的錢；後來被告跟我說要買車子去開計程車，我想幫他的忙，就自己去辦本案信用卡給他用，有一次被告說想用信用卡去借錢繳罰款，我希望盡量幫忙他，讓他能成長，盡快賺一點錢還給我，就跟他一起去通訊行辦理預借現金，後續的信用卡帳單被告也確實有繳了幾期，被告於109年2月5日搬離本案住處前我都沒有自己繳過卡費；我自己沒有用信用卡消費過，我辦信用卡就是要給被告用，只要被告有繳卡費還我就好，他用在那邊我不在意等語（見原審卷第125至131、142至144、147至151頁），除可認告訴人之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均係交予「薇薇」提領，就被告有無與「薇薇」共謀、有無參與越權提領款項等情節，並無實際見聞外，本案信用卡亦確係由告訴人自行申辦並授權被告使用，則難據告訴人上開指述，即遽認被告確有與「薇薇」共同詐欺取得本案帳戶內之款項、以詐術使告訴人刷卡得利，及未經告訴人同意盜用本案信用卡之犯行。
四、從而，原判決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形成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之有罪心證，而判決被告無罪，與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仍主張被告成立犯罪，然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為證，本院對此仍無法形成確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江亮宇提起上訴，檢察官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5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康益豪
選任辯護人　沈宏儒律師
　　　　　　黃昱凱律師
　　　　　　王聖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緝字第12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康益豪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康益豪與綽號「薇薇」為男女朋友，「薇薇」則為告訴人張秀琴所聘僱之看護工，渠等3人共同居住在張秀琴所承租位在桃園市○○區○○○街00號之住處。㈠張秀琴因信任「薇薇」，將其所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作金庫）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均交付「薇薇」，詎被告與「薇薇」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07年7月中旬迄同年11月8日前，將張秀琴上開帳戶內之存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35萬4,460元提領一空。㈡另被告與「薇薇」復基於詐欺之犯意，佯稱欲向張秀琴借款，陪同張秀琴申辦合作金庫之信用卡，由被告於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月20日陪同張秀琴前往通信行以刷卡預借現金2萬1,613元、1,613元及5,400元；㈢被告另於108年3月25日至同年月30日以張秀琴上開信用卡支付行動電話遊戲之費用共計1萬5,836元，迄109年2月5日晚間9時30分許，被告及「薇薇」即搬離上開住處，失去聯繫，張秀琴始知受騙。因認被告就㈠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就㈡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㈢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被告之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張秀琴之指訴、張秀琴之合作金庫存摺影本、信用卡消費明細帳單及信用卡緊急催告暨委外催收前通知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犯行，並辯稱：我不知道「薇薇」有拿到張秀琴帳戶的提款卡跟密碼，更沒有跟「薇薇」提領帳戶內的錢；我雖然有用張秀琴的信用卡在通信行預借現金，以及購買線上遊戲點數和平板，但這都有經過張秀琴同意，我沒有騙張秀琴，也有打算要還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公訴事實㈠部分僅有張秀琴之單一指訴，公訴事實㈡、㈢部分則僅為一般民事糾紛，被告並無詐欺之客觀行為，亦無詐欺之主觀犯意，是本件應為被告全部無罪之判決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公訴事實㈠部分：
　⒈經查，被告於107年至108年間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薇薇」之女子為男女朋友，「薇薇」則為張秀琴聘僱之看護，3人自107年8月1日至108年11月間均同居於桃園市○○區○○○街00號；合作金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為張秀琴所有，且自107年7月26日起至107年11月8日止，經以金融卡提款之方式，以每次1,000元、2,000元、3,000元、5,000元、1萬元、2萬元或3萬元之數額，提領共100次、合計135萬4,000元（另有手續費共460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張秀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實（見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易字卷第118至152頁），且有本案帳戶存摺影本、合作金庫埔里分行112年10月27日合金埔里字第1120003101號函暨所附本案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他卷第27至39頁，本院易字卷第43至49頁），則此部分事實，固可認定。
　⒉惟關於本案帳戶之上開款項遭以金融卡提領之原因，經張秀琴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因為生病需要人照顧，而透過仲介找到「薇薇」來幫我處理生活大小事，我不知道「薇薇」的真實姓名，但她對我實在是百般的體貼、相當的好，所以我非常信任她；我在107年7月底時身體很糟糕、眼睛也看不清楚，為了讓「薇薇」在我需要用錢時幫我提領，以及幫我買菜煮飯給我吃，我就親手把本案帳戶的金融卡交給「薇薇」並告訴她密碼，這時候我已經透過「薇薇」認識被告，但在我交付金融卡給「薇薇」時被告並不在場，我也沒有給被告我的金融卡或密碼，對於被告有沒有跟「薇薇」一起從本案帳戶領錢或被告有沒有叫「薇薇」去領錢這件事情，我完完全全不知道；本案帳戶前後被領出的135萬4,000元不是我領的，我是直到107年11月8日左右，「薇薇」跟我說本案帳戶裡已經沒有錢、並把金融卡交給我的時候，才發現這件事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19至120頁、第125至126頁、第133頁、第136至142頁）綦詳，堪見本案帳戶金融卡之掌控權經張秀琴於107年7月底自行移轉予「薇薇」1人後，在107年7月26日至107年11月8日即本案帳戶內上開款項遭提領之期間，有無經「薇薇」將該金融卡交付被告使用，或被告有無以任何方式參與此部分之提領行為，張秀琴實係未曾見聞且渾然不知，則得否僅因被告於「薇薇」持有本案帳戶金融卡之期間，與「薇薇」為同居之男女朋友關係，即驟然推認被告與「薇薇」就上開款項之盜領，必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已有疑問。
　⒊再酌以張秀琴認被告涉有此部分犯行之緣由，乃因「薇薇」於107年11月8日後某日之清晨，突對張秀琴泣訴本案帳戶內款項經「薇薇」交付被告後，遭被告用於在澳門賭博而輸罄無餘，然張秀琴並未追問「薇薇」係如何將金錢交付被告，且於此前亦未曾過問「薇薇」使用本案帳戶內款項之目的及細節乙情，亦為證人張秀琴當庭所鑿稱（見本院易字卷第126頁、第131頁），益見張秀琴斷定被告有與「薇薇」共同向其騙取本案帳戶內金錢之依據，不過係張秀琴本於「薇薇」單方說法之臆測，自無從於卷內毫無其他事證之情形下，逕對被告以詐欺罪責相繩。
　㈡公訴事實㈡、㈢部分：
　⒈經查，合作金庫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本案信用卡）為張秀琴於107年12月17日所申辦；被告曾於張秀琴之陪同下，先後在如附表編號1、3、4所示之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08年1月20日，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星威通信行，以刷卡預借現金之方式使用本案信用卡刷付2萬1,613元、1,613元及5,400元，並由被告現場取得同額現金；被告嗣又於如附表編號7至20、22至30所示之日期，在其所持用之手機輸入本案信用卡卡號、有效期限及檢核碼等資料，以購買如附表編號7至20、22至30所示價值之遊戲點數，及於如附表編號36所示之日期，至台灣行動屋購買平板並以本案信用卡支付價金5,400元等情，為被告當庭所自承，核與證人張秀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有本案信用卡申請書、交易紀錄及消費明細帳單在卷足參（見他卷第41至67頁，本院易字卷第23至29頁），則此部分事實，當可確認。
　⒉然觀諸本案信用卡遭用於刷付上開款項之經過，經證人張秀琴於本院審理中結證：我從來沒有用信用卡的習慣，本案信用卡是為了給被告使用才去申辦的，因為被告說他需要錢，我想幫被告的忙；我有在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08年1月20日跟被告一起到星威通信行刷卡預借現金給被告，在那之後我沒有在意或過問被告是如何用本案信用卡消費，我覺得只要他有繳卡費就好；被告在109年2月間從我們同住的居所搬走前，都有自己去繳信用卡費，我完全沒有繳過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27頁、第144至148頁、第150至151頁）明確，而被告自108年1月起至109年1月止，確均有按月於如附表繳費欄所示之日期自行繳納信用卡帳單之最低應繳金額此情，亦有前揭信用卡交易紀錄可佐（見本院易字卷第27至29頁），足認張秀琴不僅自始即概括同意被告得依其需求任意使用本案信用卡支付款項，被告於持卡消費後，更有長達1年餘之期間均依約繳付帳單，堪信被告辯稱其自始至終均有還款意願，嗣後係因故與張秀琴生隙而搬離上開居所，致其無法繼續繳納信用卡費等語，與客觀事證皆無不符之處，確屬有憑；公訴意旨單執被告最終未將信用卡債務清償完畢之結果，即反推被告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誠難採據。
　⒊復參以張秀琴於申辦本案信用卡供被告持用之107年12月17日，不僅早已明瞭被告係以駕駛計程車為業，收入不穩且資力有限，更因確信「薇薇」所稱被告因賭博敗盡家產之說詞，而認定被告債務纏身、財力低落，其猶願申辦並交付本案信用卡予被告之原因，乃因不堪被告持續懇求，復念及被告與「薇薇」均對其照顧有加，遂出於同情及善意而允諾以此方式給予被告金錢援助，以求得助被告成長及脫離財務窘迫之困境等情，同為證人張秀琴所供證（見本院易字卷第128頁、第134頁、第143頁、第148至149頁），益徵張秀琴實係在審度、評估被告資力及相應之風險後，始決意將本案信用卡提供被告消費使用無訛。是被告上舉縱於道德上非無瑕疵可指，仍不能逕論被告對張秀琴有施以詐術之行為，而遽謂被告應為此承擔刑事責任。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調查結果，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被告被訴之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犯行，均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龍輝
　　　　　　　　　　　　　　　　　　　法　官　吳軍良
　　　　　　　　　　　　　　　　　　　法　官　郭于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附表：（本案信用卡交易紀錄）
		編號

		消費

		


		


		繳費

		




		


		日期

		項目

		金額

		日期

		金額



		１

		107年12月28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2萬1,613元

		


		




		２

		


		


		


		108年1月10日

		5,738元



		３

		108年1月11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1,613元

		


		




		４

		108年1月20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5,400元

		


		




		５

		


		


		


		108年2月20日

		2,833元



		６

		


		


		


		108年3月15日

		1,816元



		７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８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590元(另有手續費9元)

		


		




		９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300元(另有手續費5元)

		


		




		１０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1,490元(另有手續費22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890元(另有手續費13元)

		


		




		

		


		


		


		108年3月29日

		5,000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300元(另有手續費5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2,990元(另有手續費45元)

		


		




		

		108年3月30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4月2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4月14日

		2,430元



		

		


		


		


		108年5月13日

		1,723元



		

		


		


		


		108年6月13日

		1,632元



		

		


		


		


		108年7月13日

		1,540元



		

		


		


		


		108年8月15日

		1,472元



		

		108年9月4日

		平板

		5,400元

		


		




		

		


		


		


		108年9月14日

		1,399元



		

		


		


		


		108年10月15日

		1,860元



		

		


		


		


		108年11月15日

		1,622元



		

		


		


		


		108年12月17日

		1,478元



		

		


		


		


		109年1月15日

		1,413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康益豪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沈宏儒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
字第65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2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康益豪為無罪之
    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
    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張秀琴於民國107年於醫院實
    施頸椎手術，因生活不便，遂委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
    「薇薇」之外籍女子照顧，並提供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下稱合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予「薇薇」代為提領生活費用
    ，詎該帳戶內款項新臺幣（下同）135萬餘元嗣經提領一空
    ，被告當時與「薇薇」為男女朋友，同住於桃園市○○區○○○
    街00號101房，衡情當與「薇薇」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另被告詐騙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提供本案帳戶之提
    款卡及信用卡，所為預借現金及購買遊戲點數，亦已超出告
    訴人之授權範圍。原審判決被告無罪，認事用法顯有違誤，
    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原判決依據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本案帳戶存摺影本
    、交易明細為證據，認定被告固有於107年至108年間與「薇
    薇」交往，並共同與告訴人同居在桃園市○○區○○○街00號（
    下稱本案住處），而告訴人有於107年7月底將其本案帳戶金
    融卡交予「薇薇」，且該帳戶自107年7月26日至11月8日止
    ，共經以提款卡提領135萬4,000元等情，惟該提款卡有無經
    「薇薇」交付被告使用、被告曾否持之提領，並無告訴人指
    述以外積極證據可佐，且告訴人指稱被告涉犯此部分詐欺取
    財罪嫌，僅係基於其聽取「薇薇」單方說法之臆測，尚難遽
    為被告確有詐欺本案帳戶內款項之認定；另依據被告之供述
    、告訴人之證述、合庫銀行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
    （下稱本案信用卡）申請書、交易紀錄、消費明細帳單為據
    ，認定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申辦本案信用卡，並分別於1
    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20日與被告一同前往通訊行
    ，使用本案信用卡刷卡使被告現場取得同額現金，被告另有
    於108年3月、4月、9月間以本案信用卡刷卡購買遊戲點數及
    平板電腦等情，然依證人即告訴人所證，其知悉被告收入及
    資力有限，不堪被告持續懇求，復念及被告與「薇薇」對其
    照顧有加，出於同情善意及協助脫離財務困境之目的，始申
    辦本案信用卡供被告使用，只要求被告自行繳付卡費即可，
    且被告自108年1月起迄109年1月間與告訴人關係惡化並搬離
    本案住處間，均有依約自行繳付最低應繳卡費，堪認本案信
    用卡確係經告訴人概括同意予被告自由使用，難認被告有何
    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嫌，
    而均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上開認定，與相關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並無違背，尚屬合理，所據以為
    被告無罪諭知之法律適用，亦屬允當。
　㈡檢察官固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然除均據原審論駁明確外，
    亦據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因為我眼睛看不到，沒辦法去ATM
    領錢，所以就把本案帳戶的提款卡和密碼給「薇薇」請她幫
    我領，交付卡片之後我之後才認識被告，我沒有看過「薇薇
    」拿錢給被告，也沒看過被告去領錢，後來是因為某天早上
    ，「薇薇」哭著跟我講說她錢給被告拿去澳門賭博輸光了，
    我去銀行查才發現錢被領光了，所以覺得是「薇薇」跟被告
    一起騙了我的錢；後來被告跟我說要買車子去開計程車，我
    想幫他的忙，就自己去辦本案信用卡給他用，有一次被告說
    想用信用卡去借錢繳罰款，我希望盡量幫忙他，讓他能成長
    ，盡快賺一點錢還給我，就跟他一起去通訊行辦理預借現金
    ，後續的信用卡帳單被告也確實有繳了幾期，被告於109年2
    月5日搬離本案住處前我都沒有自己繳過卡費；我自己沒有
    用信用卡消費過，我辦信用卡就是要給被告用，只要被告有
    繳卡費還我就好，他用在那邊我不在意等語（見原審卷第12
    5至131、142至144、147至151頁），除可認告訴人之本案帳
    戶提款卡及密碼均係交予「薇薇」提領，就被告有無與「薇
    薇」共謀、有無參與越權提領款項等情節，並無實際見聞外
    ，本案信用卡亦確係由告訴人自行申辦並授權被告使用，則
    難據告訴人上開指述，即遽認被告確有與「薇薇」共同詐欺
    取得本案帳戶內之款項、以詐術使告訴人刷卡得利，及未經
    告訴人同意盜用本案信用卡之犯行。
四、從而，原判決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形成被告涉犯詐欺取
    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
    之有罪心證，而判決被告無罪，與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
    上訴仍主張被告成立犯罪，然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為證，
    本院對此仍無法形成確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江亮宇提起上訴，檢察官
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5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康益豪
選任辯護人　沈宏儒律師
　　　　　　黃昱凱律師
　　　　　　王聖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緝字第121
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康益豪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康益豪與綽號「薇薇」為男女朋友，「
    薇薇」則為告訴人張秀琴所聘僱之看護工，渠等3人共同居
    住在張秀琴所承租位在桃園市○○區○○○街00號之住處。㈠張秀
    琴因信任「薇薇」，將其所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作
    金庫）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均交付「薇薇」，詎被告與「薇
    薇」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07年7月中旬迄同年
    11月8日前，將張秀琴上開帳戶內之存款共計新臺幣（下同
    ）135萬4,460元提領一空。㈡另被告與「薇薇」復基於詐欺
    之犯意，佯稱欲向張秀琴借款，陪同張秀琴申辦合作金庫之
    信用卡，由被告於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月20日
    陪同張秀琴前往通信行以刷卡預借現金2萬1,613元、1,613
    元及5,400元；㈢被告另於108年3月25日至同年月30日以張秀
    琴上開信用卡支付行動電話遊戲之費用共計1萬5,836元，迄
    109年2月5日晚間9時30分許，被告及「薇薇」即搬離上開住
    處，失去聯繫，張秀琴始知受騙。因認被告就㈠部分涉犯刑
    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就㈡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㈢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
    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被告之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
    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
    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
    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40
    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
    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
    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
    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
    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
    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
    即告訴人張秀琴之指訴、張秀琴之合作金庫存摺影本、信用
    卡消費明細帳單及信用卡緊急催告暨委外催收前通知書等件
    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
    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犯行，並辯稱：我不知道「薇
    薇」有拿到張秀琴帳戶的提款卡跟密碼，更沒有跟「薇薇」
    提領帳戶內的錢；我雖然有用張秀琴的信用卡在通信行預借
    現金，以及購買線上遊戲點數和平板，但這都有經過張秀琴
    同意，我沒有騙張秀琴，也有打算要還等語。辯護人則為被
    告辯以：公訴事實㈠部分僅有張秀琴之單一指訴，公訴事實㈡
    、㈢部分則僅為一般民事糾紛，被告並無詐欺之客觀行為，
    亦無詐欺之主觀犯意，是本件應為被告全部無罪之判決等語
    。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公訴事實㈠部分：
　⒈經查，被告於107年至108年間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
    薇薇」之女子為男女朋友，「薇薇」則為張秀琴聘僱之看護
    ，3人自107年8月1日至108年11月間均同居於桃園市○○區○○○
    街00號；合作金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
    案帳戶）為張秀琴所有，且自107年7月26日起至107年11月8
    日止，經以金融卡提款之方式，以每次1,000元、2,000元、
    3,000元、5,000元、1萬元、2萬元或3萬元之數額，提領共1
    00次、合計135萬4,000元（另有手續費共460元）等情，為
    被告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張秀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
    實（見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易字卷第118至152頁），且有
    本案帳戶存摺影本、合作金庫埔里分行112年10月27日合金
    埔里字第1120003101號函暨所附本案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
    （見他卷第27至39頁，本院易字卷第43至49頁），則此部分
    事實，固可認定。
　⒉惟關於本案帳戶之上開款項遭以金融卡提領之原因，經張秀
    琴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因為生病需要人照顧，而透過仲介
    找到「薇薇」來幫我處理生活大小事，我不知道「薇薇」的
    真實姓名，但她對我實在是百般的體貼、相當的好，所以我
    非常信任她；我在107年7月底時身體很糟糕、眼睛也看不清
    楚，為了讓「薇薇」在我需要用錢時幫我提領，以及幫我買
    菜煮飯給我吃，我就親手把本案帳戶的金融卡交給「薇薇」
    並告訴她密碼，這時候我已經透過「薇薇」認識被告，但在
    我交付金融卡給「薇薇」時被告並不在場，我也沒有給被告
    我的金融卡或密碼，對於被告有沒有跟「薇薇」一起從本案
    帳戶領錢或被告有沒有叫「薇薇」去領錢這件事情，我完完
    全全不知道；本案帳戶前後被領出的135萬4,000元不是我領
    的，我是直到107年11月8日左右，「薇薇」跟我說本案帳戶
    裡已經沒有錢、並把金融卡交給我的時候，才發現這件事等
    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19至120頁、第125至126頁、第133頁
    、第136至142頁）綦詳，堪見本案帳戶金融卡之掌控權經張
    秀琴於107年7月底自行移轉予「薇薇」1人後，在107年7月2
    6日至107年11月8日即本案帳戶內上開款項遭提領之期間，
    有無經「薇薇」將該金融卡交付被告使用，或被告有無以任
    何方式參與此部分之提領行為，張秀琴實係未曾見聞且渾然
    不知，則得否僅因被告於「薇薇」持有本案帳戶金融卡之期
    間，與「薇薇」為同居之男女朋友關係，即驟然推認被告與
    「薇薇」就上開款項之盜領，必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已
    有疑問。
　⒊再酌以張秀琴認被告涉有此部分犯行之緣由，乃因「薇薇」
    於107年11月8日後某日之清晨，突對張秀琴泣訴本案帳戶內
    款項經「薇薇」交付被告後，遭被告用於在澳門賭博而輸罄
    無餘，然張秀琴並未追問「薇薇」係如何將金錢交付被告，
    且於此前亦未曾過問「薇薇」使用本案帳戶內款項之目的及
    細節乙情，亦為證人張秀琴當庭所鑿稱（見本院易字卷第12
    6頁、第131頁），益見張秀琴斷定被告有與「薇薇」共同向
    其騙取本案帳戶內金錢之依據，不過係張秀琴本於「薇薇」
    單方說法之臆測，自無從於卷內毫無其他事證之情形下，逕
    對被告以詐欺罪責相繩。
　㈡公訴事實㈡、㈢部分：
　⒈經查，合作金庫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本案
    信用卡）為張秀琴於107年12月17日所申辦；被告曾於張秀
    琴之陪同下，先後在如附表編號1、3、4所示之107年12月28
    日、108年1月11日及108年1月20日，前往址設桃園市○○區○○
    ○路00○0號之星威通信行，以刷卡預借現金之方式使用本案
    信用卡刷付2萬1,613元、1,613元及5,400元，並由被告現場
    取得同額現金；被告嗣又於如附表編號7至20、22至30所示
    之日期，在其所持用之手機輸入本案信用卡卡號、有效期限
    及檢核碼等資料，以購買如附表編號7至20、22至30所示價
    值之遊戲點數，及於如附表編號36所示之日期，至台灣行動
    屋購買平板並以本案信用卡支付價金5,400元等情，為被告
    當庭所自承，核與證人張秀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
    節大致相符，且有本案信用卡申請書、交易紀錄及消費明細
    帳單在卷足參（見他卷第41至67頁，本院易字卷第23至29頁
    ），則此部分事實，當可確認。
　⒉然觀諸本案信用卡遭用於刷付上開款項之經過，經證人張秀
    琴於本院審理中結證：我從來沒有用信用卡的習慣，本案信
    用卡是為了給被告使用才去申辦的，因為被告說他需要錢，
    我想幫被告的忙；我有在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
    08年1月20日跟被告一起到星威通信行刷卡預借現金給被告
    ，在那之後我沒有在意或過問被告是如何用本案信用卡消費
    ，我覺得只要他有繳卡費就好；被告在109年2月間從我們同
    住的居所搬走前，都有自己去繳信用卡費，我完全沒有繳過
    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27頁、第144至148頁、第150至151
    頁）明確，而被告自108年1月起至109年1月止，確均有按月
    於如附表繳費欄所示之日期自行繳納信用卡帳單之最低應繳
    金額此情，亦有前揭信用卡交易紀錄可佐（見本院易字卷第
    27至29頁），足認張秀琴不僅自始即概括同意被告得依其需
    求任意使用本案信用卡支付款項，被告於持卡消費後，更有
    長達1年餘之期間均依約繳付帳單，堪信被告辯稱其自始至
    終均有還款意願，嗣後係因故與張秀琴生隙而搬離上開居所
    ，致其無法繼續繳納信用卡費等語，與客觀事證皆無不符之
    處，確屬有憑；公訴意旨單執被告最終未將信用卡債務清償
    完畢之結果，即反推被告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
    ，誠難採據。
　⒊復參以張秀琴於申辦本案信用卡供被告持用之107年12月17日
    ，不僅早已明瞭被告係以駕駛計程車為業，收入不穩且資力
    有限，更因確信「薇薇」所稱被告因賭博敗盡家產之說詞，
    而認定被告債務纏身、財力低落，其猶願申辦並交付本案信
    用卡予被告之原因，乃因不堪被告持續懇求，復念及被告與
    「薇薇」均對其照顧有加，遂出於同情及善意而允諾以此方
    式給予被告金錢援助，以求得助被告成長及脫離財務窘迫之
    困境等情，同為證人張秀琴所供證（見本院易字卷第128頁
    、第134頁、第143頁、第148至149頁），益徵張秀琴實係在
    審度、評估被告資力及相應之風險後，始決意將本案信用卡
    提供被告消費使用無訛。是被告上舉縱於道德上非無瑕疵可
    指，仍不能逕論被告對張秀琴有施以詐術之行為，而遽謂被
    告應為此承擔刑事責任。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調查結果
    ，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首
    揭說明，本件被告被訴之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
    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犯行，均屬不能證明，自應為
    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龍輝
　　　　　　　　　　　　　　　　　　　法　官　吳軍良
　　　　　　　　　　　　　　　　　　　法　官　郭于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附表：（本案信用卡交易紀錄）
編號 消費   繳費   日期 項目 金額 日期 金額 １ 107年12月28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2萬1,613元   ２    108年1月10日 5,738元 ３ 108年1月11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1,613元   ４ 108年1月20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5,400元   ５    108年2月20日 2,833元 ６    108年3月15日 1,816元 ７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８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590元(另有手續費9元)   ９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300元(另有手續費5元)   １０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1,490元(另有手續費22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890元(另有手續費13元)       108年3月29日 5,000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300元(另有手續費5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2,990元(另有手續費45元)    108年3月30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4月2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4月14日 2,430元     108年5月13日 1,723元     108年6月13日 1,632元     108年7月13日 1,540元     108年8月15日 1,472元  108年9月4日 平板 5,400元       108年9月14日 1,399元     108年10月15日 1,860元     108年11月15日 1,622元     108年12月17日 1,478元     109年1月15日 1,413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康益豪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沈宏儒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65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2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康益豪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張秀琴於民國107年於醫院實施頸椎手術，因生活不便，遂委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薇薇」之外籍女子照顧，並提供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予「薇薇」代為提領生活費用，詎該帳戶內款項新臺幣（下同）135萬餘元嗣經提領一空，被告當時與「薇薇」為男女朋友，同住於桃園市○○區○○○街00號101房，衡情當與「薇薇」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另被告詐騙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提供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信用卡，所為預借現金及購買遊戲點數，亦已超出告訴人之授權範圍。原審判決被告無罪，認事用法顯有違誤，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原判決依據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本案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為證據，認定被告固有於107年至108年間與「薇薇」交往，並共同與告訴人同居在桃園市○○區○○○街00號（下稱本案住處），而告訴人有於107年7月底將其本案帳戶金融卡交予「薇薇」，且該帳戶自107年7月26日至11月8日止，共經以提款卡提領135萬4,000元等情，惟該提款卡有無經「薇薇」交付被告使用、被告曾否持之提領，並無告訴人指述以外積極證據可佐，且告訴人指稱被告涉犯此部分詐欺取財罪嫌，僅係基於其聽取「薇薇」單方說法之臆測，尚難遽為被告確有詐欺本案帳戶內款項之認定；另依據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證述、合庫銀行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本案信用卡）申請書、交易紀錄、消費明細帳單為據，認定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申辦本案信用卡，並分別於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20日與被告一同前往通訊行，使用本案信用卡刷卡使被告現場取得同額現金，被告另有於108年3月、4月、9月間以本案信用卡刷卡購買遊戲點數及平板電腦等情，然依證人即告訴人所證，其知悉被告收入及資力有限，不堪被告持續懇求，復念及被告與「薇薇」對其照顧有加，出於同情善意及協助脫離財務困境之目的，始申辦本案信用卡供被告使用，只要求被告自行繳付卡費即可，且被告自108年1月起迄109年1月間與告訴人關係惡化並搬離本案住處間，均有依約自行繳付最低應繳卡費，堪認本案信用卡確係經告訴人概括同意予被告自由使用，難認被告有何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嫌，而均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上開認定，與相關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並無違背，尚屬合理，所據以為被告無罪諭知之法律適用，亦屬允當。
　㈡檢察官固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然除均據原審論駁明確外，亦據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因為我眼睛看不到，沒辦法去ATM領錢，所以就把本案帳戶的提款卡和密碼給「薇薇」請她幫我領，交付卡片之後我之後才認識被告，我沒有看過「薇薇」拿錢給被告，也沒看過被告去領錢，後來是因為某天早上，「薇薇」哭著跟我講說她錢給被告拿去澳門賭博輸光了，我去銀行查才發現錢被領光了，所以覺得是「薇薇」跟被告一起騙了我的錢；後來被告跟我說要買車子去開計程車，我想幫他的忙，就自己去辦本案信用卡給他用，有一次被告說想用信用卡去借錢繳罰款，我希望盡量幫忙他，讓他能成長，盡快賺一點錢還給我，就跟他一起去通訊行辦理預借現金，後續的信用卡帳單被告也確實有繳了幾期，被告於109年2月5日搬離本案住處前我都沒有自己繳過卡費；我自己沒有用信用卡消費過，我辦信用卡就是要給被告用，只要被告有繳卡費還我就好，他用在那邊我不在意等語（見原審卷第125至131、142至144、147至151頁），除可認告訴人之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均係交予「薇薇」提領，就被告有無與「薇薇」共謀、有無參與越權提領款項等情節，並無實際見聞外，本案信用卡亦確係由告訴人自行申辦並授權被告使用，則難據告訴人上開指述，即遽認被告確有與「薇薇」共同詐欺取得本案帳戶內之款項、以詐術使告訴人刷卡得利，及未經告訴人同意盜用本案信用卡之犯行。
四、從而，原判決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形成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之有罪心證，而判決被告無罪，與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仍主張被告成立犯罪，然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為證，本院對此仍無法形成確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江亮宇提起上訴，檢察官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5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康益豪
選任辯護人　沈宏儒律師
　　　　　　黃昱凱律師
　　　　　　王聖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緝字第12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康益豪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康益豪與綽號「薇薇」為男女朋友，「薇薇」則為告訴人張秀琴所聘僱之看護工，渠等3人共同居住在張秀琴所承租位在桃園市○○區○○○街00號之住處。㈠張秀琴因信任「薇薇」，將其所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作金庫）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均交付「薇薇」，詎被告與「薇薇」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07年7月中旬迄同年11月8日前，將張秀琴上開帳戶內之存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35萬4,460元提領一空。㈡另被告與「薇薇」復基於詐欺之犯意，佯稱欲向張秀琴借款，陪同張秀琴申辦合作金庫之信用卡，由被告於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月20日陪同張秀琴前往通信行以刷卡預借現金2萬1,613元、1,613元及5,400元；㈢被告另於108年3月25日至同年月30日以張秀琴上開信用卡支付行動電話遊戲之費用共計1萬5,836元，迄109年2月5日晚間9時30分許，被告及「薇薇」即搬離上開住處，失去聯繫，張秀琴始知受騙。因認被告就㈠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就㈡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㈢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被告之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張秀琴之指訴、張秀琴之合作金庫存摺影本、信用卡消費明細帳單及信用卡緊急催告暨委外催收前通知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犯行，並辯稱：我不知道「薇薇」有拿到張秀琴帳戶的提款卡跟密碼，更沒有跟「薇薇」提領帳戶內的錢；我雖然有用張秀琴的信用卡在通信行預借現金，以及購買線上遊戲點數和平板，但這都有經過張秀琴同意，我沒有騙張秀琴，也有打算要還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公訴事實㈠部分僅有張秀琴之單一指訴，公訴事實㈡、㈢部分則僅為一般民事糾紛，被告並無詐欺之客觀行為，亦無詐欺之主觀犯意，是本件應為被告全部無罪之判決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公訴事實㈠部分：
　⒈經查，被告於107年至108年間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薇薇」之女子為男女朋友，「薇薇」則為張秀琴聘僱之看護，3人自107年8月1日至108年11月間均同居於桃園市○○區○○○街00號；合作金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為張秀琴所有，且自107年7月26日起至107年11月8日止，經以金融卡提款之方式，以每次1,000元、2,000元、3,000元、5,000元、1萬元、2萬元或3萬元之數額，提領共100次、合計135萬4,000元（另有手續費共460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張秀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實（見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易字卷第118至152頁），且有本案帳戶存摺影本、合作金庫埔里分行112年10月27日合金埔里字第1120003101號函暨所附本案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他卷第27至39頁，本院易字卷第43至49頁），則此部分事實，固可認定。
　⒉惟關於本案帳戶之上開款項遭以金融卡提領之原因，經張秀琴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因為生病需要人照顧，而透過仲介找到「薇薇」來幫我處理生活大小事，我不知道「薇薇」的真實姓名，但她對我實在是百般的體貼、相當的好，所以我非常信任她；我在107年7月底時身體很糟糕、眼睛也看不清楚，為了讓「薇薇」在我需要用錢時幫我提領，以及幫我買菜煮飯給我吃，我就親手把本案帳戶的金融卡交給「薇薇」並告訴她密碼，這時候我已經透過「薇薇」認識被告，但在我交付金融卡給「薇薇」時被告並不在場，我也沒有給被告我的金融卡或密碼，對於被告有沒有跟「薇薇」一起從本案帳戶領錢或被告有沒有叫「薇薇」去領錢這件事情，我完完全全不知道；本案帳戶前後被領出的135萬4,000元不是我領的，我是直到107年11月8日左右，「薇薇」跟我說本案帳戶裡已經沒有錢、並把金融卡交給我的時候，才發現這件事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19至120頁、第125至126頁、第133頁、第136至142頁）綦詳，堪見本案帳戶金融卡之掌控權經張秀琴於107年7月底自行移轉予「薇薇」1人後，在107年7月26日至107年11月8日即本案帳戶內上開款項遭提領之期間，有無經「薇薇」將該金融卡交付被告使用，或被告有無以任何方式參與此部分之提領行為，張秀琴實係未曾見聞且渾然不知，則得否僅因被告於「薇薇」持有本案帳戶金融卡之期間，與「薇薇」為同居之男女朋友關係，即驟然推認被告與「薇薇」就上開款項之盜領，必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已有疑問。
　⒊再酌以張秀琴認被告涉有此部分犯行之緣由，乃因「薇薇」於107年11月8日後某日之清晨，突對張秀琴泣訴本案帳戶內款項經「薇薇」交付被告後，遭被告用於在澳門賭博而輸罄無餘，然張秀琴並未追問「薇薇」係如何將金錢交付被告，且於此前亦未曾過問「薇薇」使用本案帳戶內款項之目的及細節乙情，亦為證人張秀琴當庭所鑿稱（見本院易字卷第126頁、第131頁），益見張秀琴斷定被告有與「薇薇」共同向其騙取本案帳戶內金錢之依據，不過係張秀琴本於「薇薇」單方說法之臆測，自無從於卷內毫無其他事證之情形下，逕對被告以詐欺罪責相繩。
　㈡公訴事實㈡、㈢部分：
　⒈經查，合作金庫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本案信用卡）為張秀琴於107年12月17日所申辦；被告曾於張秀琴之陪同下，先後在如附表編號1、3、4所示之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08年1月20日，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星威通信行，以刷卡預借現金之方式使用本案信用卡刷付2萬1,613元、1,613元及5,400元，並由被告現場取得同額現金；被告嗣又於如附表編號7至20、22至30所示之日期，在其所持用之手機輸入本案信用卡卡號、有效期限及檢核碼等資料，以購買如附表編號7至20、22至30所示價值之遊戲點數，及於如附表編號36所示之日期，至台灣行動屋購買平板並以本案信用卡支付價金5,400元等情，為被告當庭所自承，核與證人張秀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有本案信用卡申請書、交易紀錄及消費明細帳單在卷足參（見他卷第41至67頁，本院易字卷第23至29頁），則此部分事實，當可確認。
　⒉然觀諸本案信用卡遭用於刷付上開款項之經過，經證人張秀琴於本院審理中結證：我從來沒有用信用卡的習慣，本案信用卡是為了給被告使用才去申辦的，因為被告說他需要錢，我想幫被告的忙；我有在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08年1月20日跟被告一起到星威通信行刷卡預借現金給被告，在那之後我沒有在意或過問被告是如何用本案信用卡消費，我覺得只要他有繳卡費就好；被告在109年2月間從我們同住的居所搬走前，都有自己去繳信用卡費，我完全沒有繳過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27頁、第144至148頁、第150至151頁）明確，而被告自108年1月起至109年1月止，確均有按月於如附表繳費欄所示之日期自行繳納信用卡帳單之最低應繳金額此情，亦有前揭信用卡交易紀錄可佐（見本院易字卷第27至29頁），足認張秀琴不僅自始即概括同意被告得依其需求任意使用本案信用卡支付款項，被告於持卡消費後，更有長達1年餘之期間均依約繳付帳單，堪信被告辯稱其自始至終均有還款意願，嗣後係因故與張秀琴生隙而搬離上開居所，致其無法繼續繳納信用卡費等語，與客觀事證皆無不符之處，確屬有憑；公訴意旨單執被告最終未將信用卡債務清償完畢之結果，即反推被告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誠難採據。
　⒊復參以張秀琴於申辦本案信用卡供被告持用之107年12月17日，不僅早已明瞭被告係以駕駛計程車為業，收入不穩且資力有限，更因確信「薇薇」所稱被告因賭博敗盡家產之說詞，而認定被告債務纏身、財力低落，其猶願申辦並交付本案信用卡予被告之原因，乃因不堪被告持續懇求，復念及被告與「薇薇」均對其照顧有加，遂出於同情及善意而允諾以此方式給予被告金錢援助，以求得助被告成長及脫離財務窘迫之困境等情，同為證人張秀琴所供證（見本院易字卷第128頁、第134頁、第143頁、第148至149頁），益徵張秀琴實係在審度、評估被告資力及相應之風險後，始決意將本案信用卡提供被告消費使用無訛。是被告上舉縱於道德上非無瑕疵可指，仍不能逕論被告對張秀琴有施以詐術之行為，而遽謂被告應為此承擔刑事責任。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調查結果，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被告被訴之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犯行，均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龍輝
　　　　　　　　　　　　　　　　　　　法　官　吳軍良
　　　　　　　　　　　　　　　　　　　法　官　郭于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附表：（本案信用卡交易紀錄）
		編號

		消費

		


		


		繳費

		




		


		日期

		項目

		金額

		日期

		金額



		１

		107年12月28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2萬1,613元

		


		




		２

		


		


		


		108年1月10日

		5,738元



		３

		108年1月11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1,613元

		


		




		４

		108年1月20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5,400元

		


		




		５

		


		


		


		108年2月20日

		2,833元



		６

		


		


		


		108年3月15日

		1,816元



		７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８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590元(另有手續費9元)

		


		




		９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300元(另有手續費5元)

		


		




		１０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1,490元(另有手續費22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890元(另有手續費13元)

		


		




		

		


		


		


		108年3月29日

		5,000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300元(另有手續費5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2,990元(另有手續費45元)

		


		




		

		108年3月30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4月2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4月14日

		2,430元



		

		


		


		


		108年5月13日

		1,723元



		

		


		


		


		108年6月13日

		1,632元



		

		


		


		


		108年7月13日

		1,540元



		

		


		


		


		108年8月15日

		1,472元



		

		108年9月4日

		平板

		5,400元

		


		




		

		


		


		


		108年9月14日

		1,399元



		

		


		


		


		108年10月15日

		1,860元



		

		


		


		


		108年11月15日

		1,622元



		

		


		


		


		108年12月17日

		1,478元



		

		


		


		


		109年1月15日

		1,413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康益豪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沈宏儒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65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2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康益豪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張秀琴於民國107年於醫院實施頸椎手術，因生活不便，遂委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薇薇」之外籍女子照顧，並提供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予「薇薇」代為提領生活費用，詎該帳戶內款項新臺幣（下同）135萬餘元嗣經提領一空，被告當時與「薇薇」為男女朋友，同住於桃園市○○區○○○街00號101房，衡情當與「薇薇」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另被告詐騙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提供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信用卡，所為預借現金及購買遊戲點數，亦已超出告訴人之授權範圍。原審判決被告無罪，認事用法顯有違誤，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原判決依據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本案帳戶存摺影本、交易明細為證據，認定被告固有於107年至108年間與「薇薇」交往，並共同與告訴人同居在桃園市○○區○○○街00號（下稱本案住處），而告訴人有於107年7月底將其本案帳戶金融卡交予「薇薇」，且該帳戶自107年7月26日至11月8日止，共經以提款卡提領135萬4,000元等情，惟該提款卡有無經「薇薇」交付被告使用、被告曾否持之提領，並無告訴人指述以外積極證據可佐，且告訴人指稱被告涉犯此部分詐欺取財罪嫌，僅係基於其聽取「薇薇」單方說法之臆測，尚難遽為被告確有詐欺本案帳戶內款項之認定；另依據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證述、合庫銀行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本案信用卡）申請書、交易紀錄、消費明細帳單為據，認定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申辦本案信用卡，並分別於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20日與被告一同前往通訊行，使用本案信用卡刷卡使被告現場取得同額現金，被告另有於108年3月、4月、9月間以本案信用卡刷卡購買遊戲點數及平板電腦等情，然依證人即告訴人所證，其知悉被告收入及資力有限，不堪被告持續懇求，復念及被告與「薇薇」對其照顧有加，出於同情善意及協助脫離財務困境之目的，始申辦本案信用卡供被告使用，只要求被告自行繳付卡費即可，且被告自108年1月起迄109年1月間與告訴人關係惡化並搬離本案住處間，均有依約自行繳付最低應繳卡費，堪認本案信用卡確係經告訴人概括同意予被告自由使用，難認被告有何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嫌，而均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上開認定，與相關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並無違背，尚屬合理，所據以為被告無罪諭知之法律適用，亦屬允當。
　㈡檢察官固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然除均據原審論駁明確外，亦據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因為我眼睛看不到，沒辦法去ATM領錢，所以就把本案帳戶的提款卡和密碼給「薇薇」請她幫我領，交付卡片之後我之後才認識被告，我沒有看過「薇薇」拿錢給被告，也沒看過被告去領錢，後來是因為某天早上，「薇薇」哭著跟我講說她錢給被告拿去澳門賭博輸光了，我去銀行查才發現錢被領光了，所以覺得是「薇薇」跟被告一起騙了我的錢；後來被告跟我說要買車子去開計程車，我想幫他的忙，就自己去辦本案信用卡給他用，有一次被告說想用信用卡去借錢繳罰款，我希望盡量幫忙他，讓他能成長，盡快賺一點錢還給我，就跟他一起去通訊行辦理預借現金，後續的信用卡帳單被告也確實有繳了幾期，被告於109年2月5日搬離本案住處前我都沒有自己繳過卡費；我自己沒有用信用卡消費過，我辦信用卡就是要給被告用，只要被告有繳卡費還我就好，他用在那邊我不在意等語（見原審卷第125至131、142至144、147至151頁），除可認告訴人之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均係交予「薇薇」提領，就被告有無與「薇薇」共謀、有無參與越權提領款項等情節，並無實際見聞外，本案信用卡亦確係由告訴人自行申辦並授權被告使用，則難據告訴人上開指述，即遽認被告確有與「薇薇」共同詐欺取得本案帳戶內之款項、以詐術使告訴人刷卡得利，及未經告訴人同意盜用本案信用卡之犯行。
四、從而，原判決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形成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之有罪心證，而判決被告無罪，與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仍主張被告成立犯罪，然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為證，本院對此仍無法形成確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江亮宇提起上訴，檢察官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5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康益豪
選任辯護人　沈宏儒律師
　　　　　　黃昱凱律師
　　　　　　王聖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緝字第12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康益豪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康益豪與綽號「薇薇」為男女朋友，「薇薇」則為告訴人張秀琴所聘僱之看護工，渠等3人共同居住在張秀琴所承租位在桃園市○○區○○○街00號之住處。㈠張秀琴因信任「薇薇」，將其所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作金庫）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均交付「薇薇」，詎被告與「薇薇」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07年7月中旬迄同年11月8日前，將張秀琴上開帳戶內之存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35萬4,460元提領一空。㈡另被告與「薇薇」復基於詐欺之犯意，佯稱欲向張秀琴借款，陪同張秀琴申辦合作金庫之信用卡，由被告於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月20日陪同張秀琴前往通信行以刷卡預借現金2萬1,613元、1,613元及5,400元；㈢被告另於108年3月25日至同年月30日以張秀琴上開信用卡支付行動電話遊戲之費用共計1萬5,836元，迄109年2月5日晚間9時30分許，被告及「薇薇」即搬離上開住處，失去聯繫，張秀琴始知受騙。因認被告就㈠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就㈡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㈢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被告之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張秀琴之指訴、張秀琴之合作金庫存摺影本、信用卡消費明細帳單及信用卡緊急催告暨委外催收前通知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犯行，並辯稱：我不知道「薇薇」有拿到張秀琴帳戶的提款卡跟密碼，更沒有跟「薇薇」提領帳戶內的錢；我雖然有用張秀琴的信用卡在通信行預借現金，以及購買線上遊戲點數和平板，但這都有經過張秀琴同意，我沒有騙張秀琴，也有打算要還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公訴事實㈠部分僅有張秀琴之單一指訴，公訴事實㈡、㈢部分則僅為一般民事糾紛，被告並無詐欺之客觀行為，亦無詐欺之主觀犯意，是本件應為被告全部無罪之判決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公訴事實㈠部分：
　⒈經查，被告於107年至108年間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薇薇」之女子為男女朋友，「薇薇」則為張秀琴聘僱之看護，3人自107年8月1日至108年11月間均同居於桃園市○○區○○○街00號；合作金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為張秀琴所有，且自107年7月26日起至107年11月8日止，經以金融卡提款之方式，以每次1,000元、2,000元、3,000元、5,000元、1萬元、2萬元或3萬元之數額，提領共100次、合計135萬4,000元（另有手續費共460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張秀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實（見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易字卷第118至152頁），且有本案帳戶存摺影本、合作金庫埔里分行112年10月27日合金埔里字第1120003101號函暨所附本案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他卷第27至39頁，本院易字卷第43至49頁），則此部分事實，固可認定。
　⒉惟關於本案帳戶之上開款項遭以金融卡提領之原因，經張秀琴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因為生病需要人照顧，而透過仲介找到「薇薇」來幫我處理生活大小事，我不知道「薇薇」的真實姓名，但她對我實在是百般的體貼、相當的好，所以我非常信任她；我在107年7月底時身體很糟糕、眼睛也看不清楚，為了讓「薇薇」在我需要用錢時幫我提領，以及幫我買菜煮飯給我吃，我就親手把本案帳戶的金融卡交給「薇薇」並告訴她密碼，這時候我已經透過「薇薇」認識被告，但在我交付金融卡給「薇薇」時被告並不在場，我也沒有給被告我的金融卡或密碼，對於被告有沒有跟「薇薇」一起從本案帳戶領錢或被告有沒有叫「薇薇」去領錢這件事情，我完完全全不知道；本案帳戶前後被領出的135萬4,000元不是我領的，我是直到107年11月8日左右，「薇薇」跟我說本案帳戶裡已經沒有錢、並把金融卡交給我的時候，才發現這件事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19至120頁、第125至126頁、第133頁、第136至142頁）綦詳，堪見本案帳戶金融卡之掌控權經張秀琴於107年7月底自行移轉予「薇薇」1人後，在107年7月26日至107年11月8日即本案帳戶內上開款項遭提領之期間，有無經「薇薇」將該金融卡交付被告使用，或被告有無以任何方式參與此部分之提領行為，張秀琴實係未曾見聞且渾然不知，則得否僅因被告於「薇薇」持有本案帳戶金融卡之期間，與「薇薇」為同居之男女朋友關係，即驟然推認被告與「薇薇」就上開款項之盜領，必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已有疑問。
　⒊再酌以張秀琴認被告涉有此部分犯行之緣由，乃因「薇薇」於107年11月8日後某日之清晨，突對張秀琴泣訴本案帳戶內款項經「薇薇」交付被告後，遭被告用於在澳門賭博而輸罄無餘，然張秀琴並未追問「薇薇」係如何將金錢交付被告，且於此前亦未曾過問「薇薇」使用本案帳戶內款項之目的及細節乙情，亦為證人張秀琴當庭所鑿稱（見本院易字卷第126頁、第131頁），益見張秀琴斷定被告有與「薇薇」共同向其騙取本案帳戶內金錢之依據，不過係張秀琴本於「薇薇」單方說法之臆測，自無從於卷內毫無其他事證之情形下，逕對被告以詐欺罪責相繩。
　㈡公訴事實㈡、㈢部分：
　⒈經查，合作金庫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下稱本案信用卡）為張秀琴於107年12月17日所申辦；被告曾於張秀琴之陪同下，先後在如附表編號1、3、4所示之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08年1月20日，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星威通信行，以刷卡預借現金之方式使用本案信用卡刷付2萬1,613元、1,613元及5,400元，並由被告現場取得同額現金；被告嗣又於如附表編號7至20、22至30所示之日期，在其所持用之手機輸入本案信用卡卡號、有效期限及檢核碼等資料，以購買如附表編號7至20、22至30所示價值之遊戲點數，及於如附表編號36所示之日期，至台灣行動屋購買平板並以本案信用卡支付價金5,400元等情，為被告當庭所自承，核與證人張秀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有本案信用卡申請書、交易紀錄及消費明細帳單在卷足參（見他卷第41至67頁，本院易字卷第23至29頁），則此部分事實，當可確認。
　⒉然觀諸本案信用卡遭用於刷付上開款項之經過，經證人張秀琴於本院審理中結證：我從來沒有用信用卡的習慣，本案信用卡是為了給被告使用才去申辦的，因為被告說他需要錢，我想幫被告的忙；我有在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11日及108年1月20日跟被告一起到星威通信行刷卡預借現金給被告，在那之後我沒有在意或過問被告是如何用本案信用卡消費，我覺得只要他有繳卡費就好；被告在109年2月間從我們同住的居所搬走前，都有自己去繳信用卡費，我完全沒有繳過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27頁、第144至148頁、第150至151頁）明確，而被告自108年1月起至109年1月止，確均有按月於如附表繳費欄所示之日期自行繳納信用卡帳單之最低應繳金額此情，亦有前揭信用卡交易紀錄可佐（見本院易字卷第27至29頁），足認張秀琴不僅自始即概括同意被告得依其需求任意使用本案信用卡支付款項，被告於持卡消費後，更有長達1年餘之期間均依約繳付帳單，堪信被告辯稱其自始至終均有還款意願，嗣後係因故與張秀琴生隙而搬離上開居所，致其無法繼續繳納信用卡費等語，與客觀事證皆無不符之處，確屬有憑；公訴意旨單執被告最終未將信用卡債務清償完畢之結果，即反推被告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誠難採據。
　⒊復參以張秀琴於申辦本案信用卡供被告持用之107年12月17日，不僅早已明瞭被告係以駕駛計程車為業，收入不穩且資力有限，更因確信「薇薇」所稱被告因賭博敗盡家產之說詞，而認定被告債務纏身、財力低落，其猶願申辦並交付本案信用卡予被告之原因，乃因不堪被告持續懇求，復念及被告與「薇薇」均對其照顧有加，遂出於同情及善意而允諾以此方式給予被告金錢援助，以求得助被告成長及脫離財務窘迫之困境等情，同為證人張秀琴所供證（見本院易字卷第128頁、第134頁、第143頁、第148至149頁），益徵張秀琴實係在審度、評估被告資力及相應之風險後，始決意將本案信用卡提供被告消費使用無訛。是被告上舉縱於道德上非無瑕疵可指，仍不能逕論被告對張秀琴有施以詐術之行為，而遽謂被告應為此承擔刑事責任。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調查結果，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被告被訴之詐欺取財、詐欺得利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犯行，均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龍輝
　　　　　　　　　　　　　　　　　　　法　官　吳軍良
　　　　　　　　　　　　　　　　　　　法　官　郭于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附表：（本案信用卡交易紀錄）
編號 消費   繳費   日期 項目 金額 日期 金額 １ 107年12月28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2萬1,613元   ２    108年1月10日 5,738元 ３ 108年1月11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1,613元   ４ 108年1月20日 星威通信行預借現金 5,400元   ５    108年2月20日 2,833元 ６    108年3月15日 1,816元 ７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８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590元(另有手續費9元)   ９ 108年3月25日 遊戲點數 300元(另有手續費5元)   １０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1,490元(另有手續費22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6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8日 遊戲點數 890元(另有手續費13元)       108年3月29日 5,000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150元(另有手續費2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300元(另有手續費5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450元(另有手續費7元)    108年3月29日 遊戲點數 2,990元(另有手續費45元)    108年3月30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4月2日 遊戲點數 60元(另有手續費1元)       108年4月14日 2,430元     108年5月13日 1,723元     108年6月13日 1,632元     108年7月13日 1,540元     108年8月15日 1,472元  108年9月4日 平板 5,400元       108年9月14日 1,399元     108年10月15日 1,860元     108年11月15日 1,622元     108年12月17日 1,478元     109年1月15日 1,413元 



